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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集团考核评价制度

为进一步完善考核评价体系，有效构建集团激励与约束机制，

促进企业持续、快速、健康发展，特制订本考核制度。本考核制度

适用于集团各执行机构及其人员，不适用于集团理事会及其人员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、全面客观的原则；

（二）合理分类、量化考核的原则；

（三）有效激励、严格约束的原则；

（四）责权利统一、对等的原则。

二、考核组织机构及主要职责

（一）为加强考核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公司成立考核领导小组，其

人员构成为：

组长：集团理事长

成员：集团副理事长、集团秘书长

（二）考核领导小组主要职责：

1. 负责审定集团及各部门考核管理制度；

2. 负责审定集团各部门及其负责人的考核指标体系（考核内

容）；

3．负责考核结果的审定、批准；

4．负责协调处理考核管理制度实施中出现的重大问题。

公司考核领导小组下设考核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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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考核办公室的主要职责：

1．负责拟订集团考核管理制度；

2．负责督促、指导各部门开展考核工作，按年汇总、审核各部

门及成员单位的考核结果并负责上报；

3．负责处理部门、成员的考核申诉；

4．对考核工作进行分析，提出建议与意见；

5．负责办理考核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三、考核的方式、内容及程序

（一）考核内容：根据成员的工作职责结合基本任务、重点（专

项）任务、工作贡献度等完成情况进行综合考核。

（二）分值计算

根据各岗位的考核指标体系进行分值计算。

（三）专项考核的具体内容及经济奖罚标准，参照集团原有相关

规定执行。

（四）百分制考核的主要内容分为部门考核内容、成员考核内容

和特别指标考核内容三部分。其中：

1.部门考核内容由各部门职责要求、集团经营目标及工作要求

等内容经量化后确定。

2.成员单位考核内容由机构各成员单位配合机构领导单位开展

工作的情况。

3.集团各机构的具体考核内容（考核指标）及评分标准统一由

集团下达（详见“公司各部门考核指标、分值一览表”）。

（五）对集团各部门进行的百分制考核，由集团考核办公室各成

员单位依据本考核制度对分管指标进行考核评分，由考核办公室审

核、汇总；对集团成员进行的百分制考核，由成员所在机构依据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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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考核管理制度进行考核评分。

（六）公司百分制考核各类成员单位的考核得分计算办法为：

各机构领导单位的考核得分按其特别指标考核得分的 40%与其

主管机构考核得分的 60%之和确定；集团成员单位的考核得分按其

实际得分计。

（七）本考核的操作程序为

1、各部门依据本部门制定的考核管理制度对本部门成员单位进

行年度百分制考核评分，并将考核结果以报表的形式于每年 12 月

15 日前报集团考核办公室。

2、考核办公室各成员单位，依据本考核制度按年对其分管的各

部门的考核指标进行考核评分。年度考核评分结果，以报表的形式

于每年 12 月 15 日前报公司考核办公室。

3、考核办公室主任于每年 12 月 31 日前组织召开集团考核工作

会议，对年度考核情况进行审查、研究，并提出考核结果。

4．考核中，如有部门或成员单位对集团提出的考核结果存在异

议，可在考核工作会议召开后 7 个工作日内向考核办公室提供书面

证据申请复议。经考核办公室复查核实后，报秘书长申请修改。

5．考核办公室主任将考核办公室确定的最终考核结果向集团考

核领导小组汇报，同时将考核领导小组批准的考核意见通知考核办

公室，考核办公室负责将批准的考核结果以书面形式送被考核成员

单位。

四、预警与退出

强化集团建设调控和引导，建立集团内部预警与退出机制，定

期公布受到预警的成员单位名单，拟警告、处分与撤销的集团成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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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经集团理事会审议通过，报集团秘书处审批后执行。

（一）预警、撤销专业条件

1.对出现以下两种或以上情形的成员单位，实行集团内预警：

（1）上一年度对集团专业建设工作完成度低于 60％；

（2）对既定专业的民族技艺类建设人员配备严重不足；

（3）集团内部考核评价排名居后 5%；

（4）省教育厅公布的红、黄牌成员单位；

2.对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集团成员单位予以撤销：

（1）连续三年列入预警名单；

（2）连续五年考核不合格单位；

（3）成员单位自愿提出申请；

（二）预警、撤销处理

1.对被预警的集团成员单位采取以下方式进行处理：

（1）被集团内预警一次的成员单位，限期整改。要求该集团单

位认真分析在集团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，提出整改方案，认真

整改；

（2）上一年度专业建设过低专业，实行集团内处分处理；

（3）被集团内预警的成员单位，当年不得申报与集团建设相关

的教学工程项目。

2.对被撤销的集团成员单位采取以下方式进行处理：

（1）停止参与集团对成员单位基本建设投入及经费使用；

（2）暂停对该成员单位的引进，按照集团相关规程，实行内部

培训、分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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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停止该成员单位在集团建设中的相关专业建设工程、教学

研究项目和教学成果奖。

五、附 则

1.为贯彻落实本考核制度，集团各级领导、所属各部门要认真组

织成员单位深入学习本考核制度，全面领会本考核制度的各项内容

和要求，并认真制定本部门相关工作方案。

2.本考核制度经集团考核领导小组审定、报集团理事长批准后执

行。

3.本考核制度的解释权归集团考核办公室。


